青岛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执法事项清单

职权名称：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职权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年）
    第十五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第七十三条第三款 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2.[部门规章]《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120号令，2012年修订）
     第八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bookmark: _GoBack]实施对象：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
涉及层级：市、县
本级具体职责权限：按照市消防救援支队有关规定，负责本辖区内较大规模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监督部门和方式：青岛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 青岛市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

